


 

五、收購有價證券價格：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臺幣 23元整（下稱「收購對價」）。應賣人應

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所得稅（若有）、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

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之合理費用及應負擔之稅捐，其中集保

結算所手續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

經由保管銀行申請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手續費；倘有此類額外費用，公開收

購人及受委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股份收購對價時，將扣除除

所得稅外之上開稅費，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六、收購有價證券期間：自（臺灣時間）111 年 1 月 26日上午 9時 00分（下稱「收購期間開

始日」）至 111年 2月 24 日下午 3時 30分止（下稱「收購期間屆滿日」）。惟公開收購人

得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期間，但延長期間不得超

過五十日。每個營業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及方式，請參見公開收購說明書第 6頁。 

七、 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匿之情事者，應由公開收購人與其他曾在公開收

購說明書上簽名或蓋章者依法負責。 

八、 應賣人應詳閱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之內容，並注意應賣之風險事項（詳閱本公開收購說明書第

13頁）。 

九、 查詢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之網址：http://www.kgieworld.com.tw（即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之網頁）或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 

中華民國 111年 1 月 25日刊印 



 

股東應賣注意事項 

1. 收購期間：本次收購有價證券期間自（臺灣時間）民國（下同）111 年 1月 26日上午 9時

00分（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至 111年 2 月 24日下午 3時 30分止（下稱「收購期間

屆滿日」）。惟公開收購人得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

期間，但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五十日。每個營業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及方式，請參見公開收

購說明書第 6頁。 

2. 收購對價：收購對價為每股現金新臺幣（下同）23元整（下稱「收購對價」）。應賣人應自

行負擔證券交易稅、所得稅（若有）、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

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之合理費用及應負擔之稅捐，其中集保結算

所手續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經由保

管銀行申請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手續費；倘有此類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

委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股份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以外之

上開稅費，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3. 本次公開收購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證券」）。 

4. 收購單位數及收購限制：預定收購數量為被收購公司普通股 6,593,000 股。應賣人對提出

應賣之股份應有所有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上應無質權、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

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

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

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股份須於還款後方得

應賣，否則不予受理；本次公開收購僅受理已交存於集保結算所的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

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人如係持有實體股票，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被

收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為免

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

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應賣股數低於 1,000股（不含）者不予受理。 

5. 本次公開收購係採行「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立二個以上集

保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理。若應賣人同時於二家以上

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應賣人倘先以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

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人應將欲交存之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存

之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已辦理交存之有價證券後，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排除

本國法人及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下稱「證交所營業細則」）第 75條

之 6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與第 5 款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 45 條之 4 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營業處所開立二個

以上交易帳戶（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戶、大陸地區機構投資人帳

戶、信託專戶）之情形。 

6. 各股東應賣方式、時間、程序及注意事項，請參見公開收購說明書第 6頁。 

7. 應賣人決定是否申請應賣前，應詳閱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之內容並充分瞭解應賣之風險事

項。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集保結算所及公開收購人對凱基證券提供該應賣人之

姓名或名稱、地址、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

關之事宜。 

8. 應賣諮詢專線：(02)2389-2999，請逕洽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751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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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開收購基本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之基本事項 

1.公開收購人為自然人者，其本人、配偶與未成年子女之姓名及職業： 

2.公開收購人為公司者，其基本事項：  

 (1) 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蕭侃 

網址：無 

主要營業項目： 

F501030  飲料店業 

F501060  餐館業 

F501990  其他餐飲業 

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業 

F106010  五金批發業 

F106020  日常用品批發業 

F106030  模具批發業 

F106040  水器材料批發業 

F106050  陶瓷玻璃器皿批發業 

F113020  電器批發業 

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F206010  五金零售業 

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F206030  模具零售業 

F206040  水器材料零售業 

（完整營業項目請參閱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所揭示，網址：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banNo=90673718） 

董事、監察人及大股東持股情形（截至民國 111年 1月 25日止） 

身分 姓名或名稱 持股數量 比例(%) 

董事長暨持股超過

10%之股東 

森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500,000 100.00% 

代表人：蕭侃 - - 

監察人暨持股超過

10%之股東 

森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500,000 100.00% 

代表人：胡林順 - -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 

身份 姓名 職業 

公開收購人 朱溥霖 商 

配偶 鄭偉芳 商 

未成年子女 無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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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晶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晶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蕭侃 

網址：無 

主要營業項目： 

F501030  飲料店業 

F501060  餐館業 

F501990  其他餐飲業 

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業 

F106010  五金批發業 

F106020  日常用品批發業 

F106030  模具批發業 

F106040  水器材料批發業 

F106050  陶瓷玻璃器皿批發業 

F113020  電器批發業 

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F206010  五金零售業 

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F206030  模具零售業 

F206040  水器材料零售業 

（完整營業項目請參閱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所揭示，網址：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banNo=90673793） 

董事、監察人及大股東持股情形（截至民國 111年 1月 25日止） 

身分 姓名或名稱 持股數量 比例(%) 

董事長暨持股超過

10%之股東 

森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500,000 100.00% 

代表人：蕭侃 - - 

監察人暨持股超過

10%之股東 

森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500,000 100.00% 

代表人：胡林順 - - 

二、受委任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明水路 700號 

電 話 02-2389-2999 

委任 

事項 

1. 接受應賣人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交存及返還。 

2. 公開收購說明書之交付。 

3. 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款券收付。 

4. 本次公開收購證券交易稅單之開立，並代應賣人繳納本次公開收購之

證券交易稅。 

5. 協助辦理股票及股款交割作業。 

6. 協助辦理本次公開收購之公告事宜。 

7. 其他與上述各款相關之作業及法令規定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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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蔡朝安律師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號 22樓 

電 話 02-2729-5200 

委任 

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出具

法律意見書。 

四、會計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科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秀真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85 號 11樓 

電 話 02-2506-0136 

委任 

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說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3條規定，出具獨立專家對於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名 稱 利安達平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明儀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102 號 10樓 

電 話 02-8772-6262 

委任 

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經充

分知悉公開收購人，並採行合理程序評估資金來源後，出具公開收購人

具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之確認書。 

五、財務顧問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六、金融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七、其他受委任專家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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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開收購條件： 

一、 公開收購期間： 

自（臺灣時間）民國（下同）111年 1月 26日上午 9時 00分（下稱「收購期間開
始日」）至 111 年 2 月 24 日下午 3 時 30 分止（下稱「收購期間屆滿日」）。惟公開
收購人得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期間，但延長
期間不得超過五十日。每個營業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及方式，請參見公開收購說明
書第 6頁。 

二、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最低數量： 

1.總計 6,593,000 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

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所示 109 年 11 月 27 日最後異動之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

13,185,484 股（下稱「全部股份總數」）之 50.0%之股權(6,593,000/13,185,484 股≒

50.0%)；惟若最終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 3,266,000股（約當

於被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之 24.77%）（下稱「最低收購數量」）時，本公開收購

之數量條件仍告成就。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

低收購數量），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最多收購預

定收購數量之股數；若全部應賣之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公開收購人將依

以下計算方式所得比例向應賣人購買（計算方式詳閱本公開收購說明書第 4頁），

另為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

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應賣人依計算方式計算之

應賣股數低於 1,000股（不含）者，公開收購人不予購買。 

前述計算方式說明如下： 

(1)計算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各應賣人之應賣股數為壹仟股（含）以上者，

以壹仟股計入優先收購數量。 

(2)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

券數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

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無法

全數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3)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

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

全數無法出售或僅部分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2.如本次公開收購之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而未達預定收購數量，將優先

滿足公開收購人朱溥霖之預定收購數量，其餘應賣股份數量由公開收購人晶碩國

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晶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平均收購之。茲將公開收購人

收購之分配原則及數量列示如下： 

公開收購人姓名或名稱 最低收購數量(股) 預定收購數量(股) 

朱溥霖 150,000 150,000 

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58,000 3,221,500 

晶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58,000 3,2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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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開收購對價： 

收購對價為每股現金新臺幣 23 元整，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所得稅（若

有）、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

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之合理費用及應負擔之稅捐，其中集保結算所手續費及證券經

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經由保管銀行申請

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手續費；倘有此類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委任

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股份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以外

之上開稅費，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公開收購應賣價款與交易成本試算之計算方式舉例說明如下： 

1. 假設股東經由證券經紀商參與應賣 1,000 股，按每股收購價格新臺幣（下同）

23元計算，收購價款總額為 23,000 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1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69元 (23,000 x 0.3% =69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保

手續費 20 元、券商手續費 20元、匯款匯費 10元，共計 119元。 

投資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23,000 元－119元 =22,881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2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69元 (23,000 x 0.3% =69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保

手續費 40 元(20 x 2 =40元)、券商手續費 40元(20 x 2 =40 元)、匯款匯費 10元，

共計 159 元。 

投資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 23,000 元－159元 =22,841元。 

2. 假設股東經由保管銀行參與應賣 1,000股，按每股收購價格 23元計算，收購價

款總額為 23,000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1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69元 (23,000 x 0.3% =69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保

手續費 20 元、匯款匯費 10元，共計 99元。 

應賣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 23,000 元－99元 =22,901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2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69元 (23,000 x 0.3% =69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保

手續費 40 元(20 x 2 =40 元)、匯款匯費 10元，共計 119 元。 

應賣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 23,000 元－119元 =22,881元。 

四、本次公開收購有無涉及須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

之事項，及是否取得核准或已生效： 

1.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2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

公開收購人已於民國 111年 1月 25日依據前述法令公告，並於同日向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 

2. 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 

五、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

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公開收購公開

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條第 6項規定如下： 

1. 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事者（即對

被收購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競爭公開收購）。 

2. 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向



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者。 

3. 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 

六、注意事項： 
 

1. 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所有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上應無質權、未遭假

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

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

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

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 

2. 應賣人申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之方式、時間、程序及注意事項 

(1)應賣人如已將其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得採取下列方式之

一，向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申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各該方式之接

受申請應賣時間、申請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臨櫃申請應賣方式： 

A.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

午 3時 30分（臺灣時間）。 

B.應賣人應持證券存摺及原留印鑑至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之營業據點辦

理應賣手續（應賣人如屬無摺戶者，免提示存摺，但應持原留印鑑辦理）。 

電話申請應賣方式： 

A.目前各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因相關系統設置或認識客戶規範限制等因素，

並非均有提供電話申請應賣方式之服務。應賣人如擬採此方式者，請先

洽詢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是否有提供此項服務。 

B.有提供電話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其接受申請應賣時

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時 00分至下午 3時 30分（臺

灣時間）。 

C.應賣人應撥打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營業據點之電話辦理應賣手續。 

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 

A.目前各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因相關系統設置等因素，並非均有提供電子（網

路）申請應賣方式之服務。應賣人如擬採此方式者，請先洽詢往來證券

商或保管銀行是否有提供此項服務；若有，並請洽詢接受該應賣方式之

時間，可能會因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各自電腦系統所提供電子（網路）服

務之受理時間而有不同。 

B.有提供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其接受申

請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該證券商或保管銀行電腦系統所提供電

子（網路）服務之受理時間。但於收購期間屆滿日，該證券商或保管銀

行電腦系統最晚僅受理至當日下午 3時 30分（臺灣時間）止。 

C.應賣人應與有提供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往來證券商或保管

銀行簽署「客戶開設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契約書」，且該契約書訂有客

戶得於法令核准範圍內以電子方式申請辦理相關帳簿劃撥作業之約定

者，始得以電子（網路）方式申請應賣。 

(2)應賣人以臨櫃、電話、或電子（網路）方式申請參與應賣者，均應符合「一

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規範（請參見公開收購說明書第 8頁），請應賣人

主動洽詢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確認申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之手續

是否成功，以避免影響應賣權益。 

(3)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集保結算所及公開收購人對受委任機構提供

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

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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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賣人申請撤銷應賣之注意事項 

(1)應賣人如擬申請撤銷應賣者，依現行法令及集保結算所之規定，應持原留印

鑑至原已完成交存有價證券之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之營業據點，填具申請

書，並於申請書加蓋原留印鑑辦理。 

(2)接受申請撤銷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

午 3時 30分（臺灣時間），惟依現行法令規定，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

條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下列情事之一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 

有競爭公開收購之情事者。 

公開收購人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期

間者。 

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 

4. 若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在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

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將依以下計算方式所得比例向應賣人購買，另為免應賣

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

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應賣人依計算方式計算之應賣股

數低於 1,000股（不含）者，公開收購人不予購買。 

前述計算方式說明如下： 

(1)計算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各應賣人之應賣股數為壹仟股（含）以上者，

以壹仟股計入優先收購數量。 

(2)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

券數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

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無法

全數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3)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

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

全數無法出售或僅部分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5. 如本次公開收購之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而未達預定收購數量，將優

先滿足公開收購人朱溥霖之預定收購數量，其餘應賣股份數量由公開收購人晶

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晶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平均收購之。茲將公開

收購人收購之分配原則及數量列示如下： 

公開收購人姓名或名稱 最低收購數量(股) 預定收購數量(股) 

朱溥霖 150,000 150,000 

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58,000 3,221,500 

晶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58,000 3,221,500 

6. 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存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人

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請於公開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

被收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

賣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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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次公開收購係採行「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立

二個以上集保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理。若

應賣人同時於二家以上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

應賣人倘先以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

人應將欲交存之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存之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已

辦理交存之有價證券後，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排除本國法人及依證交所

營業細則第 75 條之 6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與第 5 款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 45 條之 4 所定得於

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營業處所開立二個以上交易帳戶（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戶、大陸地區機構投資人帳戶、信託專戶）之情形。 

8. 如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狀況之重大變化或事件（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公

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內容有虛偽或隱匿之情事）、公開

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有其他主管機關所定得停止公開收購之事項，經

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 

9. 應賣人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因素或條件是否成就，包括但不

限於有效應賣之有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數量、被收購公司是否有證券交

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1 項各款情事致公開收購人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公開收

購之進行、主管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或不禁止或須向主管機關辦理之申報

生效是否即時取得與完成，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事由。若本次公開

收購之全部條件無法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成就，或本次公開收購依法令規定，

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致本

次公開收購不成功者，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

動之風險。 

10. 公開收購人已於 111年 1月 25日將公開收購對價新臺幣 151,639仟元全數匯入

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之公開收購專戶，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之情況下，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之撥付，將由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公開收購

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五個營業日（含第五個營業

日）以內，優先以銀行匯款方式支付予集保結算所提供之應賣人銀行帳號，倘

應賣人銀行帳號有誤或因其他原因致無法完成匯款時，將於確認無法匯款之次

一營業日，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掛號郵寄至集保結算所或應賣

人所提供之應賣人地址，匯款金額/支票金額之計算，係以應賣人成交股份收購

對價扣除應賣人依法應繳納之證券交易稅、匯費/郵資、集保/券商手續費及其他

相關費用，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11. 在本次公開收購屆滿時前，若有必要，公開收購人可能依據相關法令向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本次公開收購時間。 

12. 其他重要條件，請參閱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內容。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751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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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公開收購對價種類及來源：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每股現金新臺幣 23元整。 

一、 現金對價： 

1.公開收購人：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晶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 

資金 

明細 

自有資金明細說明：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所需之資金，總計為新臺幣 151,639仟元，其中

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晶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依其購買比例所

需現金對價（依預定收購數量計算）共計新臺幣 148,189 仟元，資金來源全

數以自有資金支應。 

本次是否為多層次架構之收購： 

是，□計畫內容： 

(一)投資架構： 

 

 

 

 

 

 

 

 

(二)各層次投資人背景：(含股東與董事資料、各層公司資本及資金最終提

供者之身分) 

1. 公開收購人：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統一編號：90673718 

(2) 章定資本額：新臺幣 100,000,000元 

(3)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85,000,000元 

(4) 董事資料：蕭侃 

(5) 主要股東資料：森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6) 資金來源：自有資金 

2. 公開收購人：晶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統一編號：90673793 

(2) 章定資本額：新臺幣 100,000,000元 

(3)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85,000,000元 

(4) 董事資料：蕭侃 

(5) 主要股東資料：森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6) 資金來源：自有資金 

3. 公開收購人之股東：森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 統一編號：28673787 

(2) 章定資本額：新臺幣 100,000,000元 

(3)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30,000,000元 

(4) 董事資料：劉文彬、徐日榮、郭炫麟、吳俊賢 

(5) 主要股東資料：劉文彬、英屬蓋曼群島商 Eastern Cookpower 

Investment Holding Corporation、徐日榮、郭炫麟、吳俊賢、劉清文 

(6) 資金來源：部分為自有資金，部分為向業務往來行號借款 

 

被收購公司 

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晶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森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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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金之具體來源及明細： 

為因應本次公開收購，公開收購人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晶悅國際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將分別以自有資金新臺幣 74,094,500 元支應收購價金，

資金來源均係其等之單一法人股東於公開收購人設立時所繳納之股款。 

(四)相關資金安排計畫： 

為因應本次公開收購，公開收購人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晶悅國際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將分別以自有資金新臺幣 74,094,500 元支應收購價金，

公開收購人已將本次公開收購現金對價全數匯入公開收購委任機構專款專

用帳戶，且委請利安達平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明儀會計師出具公開收購

人具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之確認書（請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附件四），

公開收購人並已出具負履行支付對價義務之承諾書（請詳本公開收購說明

書附件五），將於公開收購所有條件成就後負履行支付對價義務。 

 

否。 

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自有資金支付收購對價者，以本次公開收購公告前

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之分析說明：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所需之資金，總計為新臺幣 151,639仟元，

其中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晶悅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依其購買比

例所需現金對價（依預定收購數量計算）共計新臺幣 148,189仟元，資金來

源全數以自有資金支應。茲因公開收購人於 110 年 12 月 28 日始經核准設

立，並無過去二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就其償債能力、

現金流量及獲利能力分析說明如下： 

一、償債能力：公開收購人將以自有資金支應依其購買比例所需之收

購價金新臺幣 148,189 仟元，截至公開收購申報日止，公開收購人

業已將本次公開收購現金對價全數匯入公開收購委任機構專款專

用帳戶，並委請利安達平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明儀會計師出具

公開收購人具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確認書（請詳本公開收購

說明書附件四）。公開收購人並出具履行支付對價義務之承諾書

（請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附件五），將於公開收購所有條件成就後

負履行支付對價義務。 

二、獲利能力：公開收購人於 110 年 12 月 28 日始經核准設立，其所

營事業涵蓋餐飲、廚具銷售及周邊產業，未來並擬整合公開收購

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相關資源，以強化營運獲利，因此其獲利能力

除需視公開收購人自身之營運績效而定之外，亦取決於被收購公

司之未來獲利情形。 

三、現金流量：為因應本次公開收購，截至公開收購申報日止，公開收

購人業已將本次公開收購現金對價全數匯入公開收購委任機構專

款專用帳戶，並委請利安達平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明儀會計師

出具公開收購人具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確認書（請詳本公開

收購說明書附件四）。公開收購人並出具履行支付對價義務之承諾

書（請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附件五），將於公開收購所有條件成就

後負履行支付對價義務。故就本次公開收購，應無現金流量不足

之情事。 

綜上所述，公開收購人之償債能力、現金流量及獲利能力各項指標尚

屬合理，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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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 

 請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附件五。 

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說明書公告：不適用。 

融資 

計畫 

內容 

資金來源：不適用。 

借方：不適用。 

貸方：不適用。 

擔保品：不適用。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是否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

擔保： 

□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務健全性之影

響評估。 

□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

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2.公開收購人：朱溥霖 

自有 

資金 

明細 

自有資金明細說明：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所需之資金，總計約新臺幣 151,639仟元，其中

朱溥霖依其購買比例所需現金對價（依預定收購數量計算）共計新臺幣

3,450 仟元，資金來源全數以自有資金支應。 

本次是否為多層次架構之收購： 

□是，□計畫內容： 

(一)投資架構： 

(二)各層次投資人背景：(含股東與董事資料、各層公司資本及資金最終提

供者之身分) 

(三)資金之具體來源及明細： 

(四)相關資金安排計畫： 

否。 

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自有資金支付收購對價者，以本次公開收購公告前

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之分析說明：不適用。 

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 

 請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附件五。 

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說明書公告：不適用。 

融資 

計畫 

內容 

資金來源：不適用。 

借方：不適用。 

貸方：不適用。 

擔保品：不適用。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是否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

擔保： 

□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務健全性之影

響評估。 

□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

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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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款規定之有價證

券為收購對價者：不適用。 

三、 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之有價證

券為收購對價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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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 參與應賣之風險 

1. 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狀況之重大變化，公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

整，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 

本次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5第1項第1款至第3款

規定情事，包括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狀況之重大變化（包括但不限

於被收購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業務相關文件內容有重大不實

或隱匿之情形），公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

之事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則

應賣人將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或申報：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

法第7條第1項，本次公開收購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

之。公開收購人已於民國111年1月25日依據前述法令公告，並於同日向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 

3. 重行申報及公告： 

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5第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

第9條第8項規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命令公開收購人變

更公開收購申報事項，並重行申報及公告。 

4. 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情事： 

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7條之1第2項規定，公開收購

人不得變更公開收購說明書所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但發

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情事，不在此限。上開情事之發生與消滅，由各相

關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認定發布之。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此種風險。 

5. 以有價證券為收購對價： 

不適用。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新臺幣現金為對價，故無有價證券無法如

期發行致本次公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 

6. 公開收購人延長收購期間，應賣人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 

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8條第2項規定，

有同辦法第7條第2項之情事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得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期間合計不得超過50日。本件公開收

購期間如依法延長，應賣人應承擔延後取得收購對價所產生市場價格變動

之風險。 

7. 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不得撤銷應賣： 

本次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

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9條第6項規定之情形外，若市場價格高於本次

收購價格時，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並應承擔此種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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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賣股數未達最低收購數量： 

本次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倘應賣股份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開

收購即無法完成。 

如有應賣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

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

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如因此產生應賣

股份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本次公開收購即無法完成。 

9. 應賣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1)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在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

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將依以下計算方式所得比例向應賣人購買，

另為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

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應賣人

依計算方式計算之應賣股數低於 1,000 股（不含）者，公開收購人不予

購買。 

前述計算方式說明如下： 

計算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各應賣人之應賣股數為壹仟股（含）

以上者，以壹仟股計入優先收購數量。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各應賣人之應賣

有價證券數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

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

故應賣人有股份無法全數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

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故應

賣人有股份均無法出售或僅部分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10. 應賣人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因素或條件是否成就，包括

但不限於有效應賣之有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數量、被收購公司是否

有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5第1項各款情事致公開收購人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停

止公開收購之進行、主管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或不禁止或須向主管機

關辦理之申報生效是否即時取得與完成，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

事由。若本次公開收購之全部條件無法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成就，或本

次公開收購依法令規定，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

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致本次公開收購不成功者，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次

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11. 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所有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上應無質權、未

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

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

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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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 

12. 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 

無。但仍請應賣人在應賣前詳參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之內容。 

二、 針對稅負問題，就股東選擇參加收購之稅負之說明如下： 

股東須按實際成交價格千分之三繳交證券交易稅。此外，股東若為境內營利事

業及境外營利事業在台灣有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者，依據所得基本稅額

條例之規定，其出售股票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需計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計

算營利事業最低稅負（扣除額 50 萬元，稅率 12%，如持有股票 3 年以上，依

所得稅基本稅額條例第 7條第 3項規定，以其半數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課

徵最低稅負）。若股東為自然人者，僅須按實際成交價格千分之三繳納證券交

易稅，無須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就出售股票之證券交易所得繳納個人最低稅

負。 

以上有關稅負之說明僅為參考，並非提供稅務上之建議或意見，股東應就其個

別投資狀況，自行請教專業稅務顧問有關參加收購所可能產生之相關稅負。 

三、 個別股東可能受有其他風險，股東應自行請教專業顧問就個別情形取得相關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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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 

一、 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之處理方式： 

時間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後，公開收購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凱基

證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

第五個營業日（含第五個營業日）以內撥付。（註） 

方法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後，公開收購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凱基

證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

第五個營業日（含第五個營業日）以內，優先以銀行匯款方式支

付予集保結算所提供之應賣人銀行帳號，倘應賣人銀行帳號有誤

或因其他原因致無法完成匯款時，將於確認無法匯款之次一營業

日，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掛號郵寄至集保結算所

或應賣人所提供之應賣人地址，匯款金額/支票金額之計算，係以

應賣人成交股份收購對價扣除應賣人依法應繳納之證券交易稅、

匯費/郵資、集保/券商手續費及其他相關費用，並計算至「元」為

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為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

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

用，應賣人依計算方式計算之應賣股數低於 1,000 股（不含）者不

予受理。 

地點 

本次公開收購之現金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匯入應賣人

留存於證券商集中保管劃撥帳戶之銀行帳戶或寄交集保結算所提

供之應賣人地址。 

以外國有價證

券為收購對象

者 

該有價證券交付方法：不適用 

應賣人買賣有價證券之方式：不適用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凱基證券得至該等不可抗力情事消滅

後執行之。 

二、 應賣人成交有價證券交割之處理方式： 

時間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之情況下，由凱基證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

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五個營業日（含第五個營業

日）以內撥付。（註） 

方法 

應賣股份已撥入凱基證券公開收購專戶者，由凱基證券之「凱基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9203)059600-8）撥付至公開收購

人之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點 
凱基證券 

臺北市明水路 700號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凱基證券得至該等不可抗力情事消滅

後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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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賣未成交有價證券之退還方式： 

應賣有價證券

之數量未達最

低預定收購數

量 之 處 理 方

式： 

時間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一

個營業日。（註） 

方法 

本次公開收購如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依法停

止進行時，原向應賣人所為之要約全部撤銷，由凱基證券之「凱

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9203)059600-8）

轉撥回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點 

凱基證券 

臺北市明水路 700號 

應賣有價證券

之數量超過預

定 收 購 數 量

時，超過預定

收 購 數 量 部

分，收購人退

還應賣有價證

券 之 處 理 方

式： 

時間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一

個營業日。（註） 

方法 

公開收購人預定收購數量為 6,593,000 股，約當被收購公司於

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所示 109 年 11 月 27

日最後異動之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 13,185,484 股（下稱「全

部股份總數」）之 50.0%之股權 (6,593,000/13,185,484 股≒

50.0%)；惟若最終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

3,266,000股（約當於被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之 24.77%）（下

稱「最低收購數量」）時，本公開收購之數量條件仍告成就。在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

數量），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

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若全部應賣之股份數量超過預

定收購數量，公開收購人將依以下計算方式所得比例向應賣人

購買，另為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

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

及其他相關費用，應賣人依計算方式計算之應賣股數低於 1,000

股（不含）者，公開收購人不予購買。 

前述計算方式說明如下： 

(1)計算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各應賣人之應賣股數為壹仟

股（含）以上者，以壹仟股計入優先收購數量。 

(2)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各應賣

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

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

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無法全數出售

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3)若各應賣人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方式為各應賣人之應賣有價證券數量依比例分配至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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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

方式依次購買，故應賣人有股份全數無法出售或僅部分出售

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超過預定收購數量部分，由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凱基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9203)059600-8）轉撥

回各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點 

凱基證券 

臺北市明水路 700號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凱基證券得至該等不可抗力情事消滅

後執行之。 

四、 以募集發行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股票或公司債無法如期發行之後續

處理方式：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現金為對價，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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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 

一、 公開收購人（含其關係人）及其董事、監察人於提出公開收購申報當時已持有

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情形及申報日前六個月內之相關交易紀錄：不適用。公開

收購人（含其關係人）及其董事、監察人於提出公開收購申報時，並無持有被

收購公司股份，申報日前六個月亦無交易被收購公司之任何股份。 

二、 公開收購人或其股東如有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購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情事者，該股東姓名或名稱及持股情形：不

適用。截至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日止，公開收購人或其股東並未擔任被收購公

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 

柒、 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如與下列人員有任何買賣被

收購公司股份之情事，其股份買賣之日期、對象、價格及數量： 

除本公開收購說明書所載就本次公開收購所簽訂之應賣協議書外，如本公開收

購能順利完成，於本公開收購交割完成後 30 日內，公開收購人晶悅國際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預計向被收購公司股東天囍國際商務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其所持

有之被收購公司私募普通股 392,057股，公開收購人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則預計向被收購公司股東富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其所持有之被收購公

司私募普通股 392,058 股。每股轉讓對價為現金新臺幣 23 元，價金共計新臺

幣 18,034,645 元。 

二、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前款所列之人員，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

公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其重要協議或約定之內容： 

身分 重要協議或約定內容 

被收購

公司之

相關人

員 

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股東共 9人（身分詳下表，以下合稱「應

賣股東」）簽訂應賣協議書與應賣協議書補充協議各乙份（詳見附

件六，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中合稱「應賣協議書」），其重要約定內

容如下： 

(1) 應賣股東承諾於本件公開收購期間開始後不晚於 3 個營業日

內，分別應賣其持有如下表所載數量之被收購公司股份予公開

收購人： 

身分 應賣股東姓名或名稱 承諾應賣股份數量(股) 

董事 盧俊賢 390,000 

董事所代

表之法人

股東 

甜蔥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222,000 

主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 

經理人 李宇美 38,000 

關係人 許惠娟（被收購公司董

事盧俊賢之配偶） 
491,000 

特定股東 禾禾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467,000 

禾永投資有限公司 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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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絜 101,000 

施碧霞 87,000 

合計 3,266,000 

(2) 應賣股東對於應賣承諾負連帶責任，如任一應賣股東未能履

行，其他應賣股東應以其持股，補足所承諾之總應賣股數。 

(3) 具備董事身分之應賣股東承諾於本件公開收購條件成就後，應

即在 10 日內召開董事會，決議召集股東會全面改選被收購公

司董事；應賣股東並承諾以其持股，支持公開收購人所提董事

人選。 

為保護簽署應賣協議書當事人之個人資料，其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等個人

資料將不予揭露。 

除上述應賣協議書外，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

之董事、經理人、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逾百分之十股東、關係人或特

定股東並未就本次公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 

三、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特定股東，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

就本次公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其重要協議或約定之內容，包括是

否涉及得參與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相關之投資等事項： 

除本公開收購說明書所載就本次公開收購所簽訂之應賣協議書以及有關被收

購公司私募普通股轉讓之約定外，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特定

股東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公開收購無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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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 

一、取得被收購有價證券之目的及計畫： 

繼續經營被收購公司業務及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分別為銷售廚具、保健食品等餐飲周邊產業業者，被收購公司則係

經營「Mr. Onion」、「點 8號」、「喜滋客」等品牌之餐飲業者。 

公開收購人依法進行本次公開收購，主要係擬藉由整合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

司周邊相關資源，以強化被收購公司之營運績效；於本件公開收購完成後，被

收購公司仍將繼續經營其現有業務，惟公開收購人將整合其銷售通路與行銷經

驗等資源，在被收購公司現有業務之營運基礎上，拓展餐飲服務市場與擴大品

牌知名度，期能藉此提升整體營運效能及市場競爭力，為被收購公司股東權益

創造更大價值。 

於取得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後一年內復轉讓予他人之計畫及其內容： 

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透過本次公開收購取得被

收購公司普通股後一年內，將被收購公司股份轉讓予他人之計畫。 

二、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列情形之計畫： 

解 散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

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由股東會決議解散之計畫。 

下 市(櫃)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

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下櫃之計畫。 

變動組織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

完成後變動被收購公司組織之計畫。然而考量被收購公司未來營

運需求及整體規劃，公開收購人不排除視情況促使被收購公司就

其營運、業務、財務、內部組織架構及人事等事項進行調整，惟

目前尚無具體計畫。 

變動資本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 

完成後變動被收購公司資本之計畫。然而考量被收購公司未來營

運實際需求及整體規劃，公開收購人不排除視情況促使被收購公

司視需要調整被收購公司之財務、現金及資本結構，以使被收購

公司更有效經營，惟目前尚無具體計畫。 

變動業務計

畫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

完成後變動被收購公司業務之計畫。然而考量被收購公司未來營

運實際需求及整體規劃，公開收購人不排除視情況促使被收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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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視需要調整被收購公司之業務計畫，惟目前尚無具體計畫。 

變動財務狀

況 

否 

是 

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 

完成後變動被收購公司財務狀況之計畫。然而考量被收購公司未 

來營運需求及整體規劃，將依被收購公司之業務計畫及資本配置

需求，就被收購公司之財務規劃視需要進行調整，惟目前尚無具 

體計畫。 

變動生產 否 

是 

被收購公司主要經營餐飲服務業，並無生產事業，故不適用。 

其他影響被

收購公司股

東權益之重

大事項 

否 

是 

除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另有載明者外，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刊印之

日，就公開收購人目前所知及預期，並無其他影響被收購公司股

東權益之重大事項。 

三、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列人事異動之計畫及內容： 

董事 職位異動： 是  否 

計畫內容 

被收購公司之董事若應賣當選時所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

達半數以上，將依公司法第 197 條第 1 項之規定當然解

任。 

具備董事身分之應賣股東承諾於本件公開收購條件成就

後，應即在 10 日內召開董事會，決議召集股東會全面改

選被收購公司董事；應賣股東並承諾以其持股，支持公開

收購人所提董事人選（詳附件六應賣協議書）。惟公開收購

人所提人選能否全部或一部當選被收購公司董事，仍將視

被收購公司股東會選舉結果而定。 

監察人 職位異動： 是  否 

計畫內容 

被收購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故不適用。 

經理人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不排除於法令許可範

圍內，調整被收購公司之人事組織，惟目前尚無具體計畫。 

員工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任何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

收購公司員工退休、資遣或調整其職位之具體計畫。然不

排除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視需要進行組

織架構變動或業務變動，可能對員工職位及工作內容進行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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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本次公開收購外，自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或

重大資產另有其他併購、取得或處分計畫： 

否 

是  計畫內容 

除本公開收購說明書所載就本次公開收購所簽訂之應賣協議書外，如本公開

收購能順利完成，於本公開收購交割完成後 30 日內，公開收購人晶悅國際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預計向被收購公司股東天囍國際商務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其所持有之被收購公司私募普通股 392,057 股，公開收購人晶碩國際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則預計向被收購公司股東富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其所持有

之被收購公司私募普通股 392,058股。每股轉讓對價為現金新臺幣 23元，價

金總計新臺幣 18,034,645元。 

五、公開收購人計畫於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下市(櫃)者，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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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  

一、公開收購人決議辦理本次收購之董事同意書：請詳附件一。 

二、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請詳附件二。 

現金價格計算 換股比例之評價 其他財產之評價 

參酌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

書之評估結論摘錄如下： 

經考量可量化之財務數字及市場客觀資料，分別以

市價法及可類比公司法之股價淨值比等，並考量公

開收購溢價率加以計算後，其評估計算結果，標的

公司天蔥公司合理之每股價格區間應介於17.80元

~25.02元，此次晶悅公司、晶碩公司及朱溥霖先生

擬以公開收購對價每股23元取得天蔥公司普通股

股權，其收購價格介於前述所評估之每股價格區間

內，應屬允當合理。 

不適用 不適用 

公開收購價格訂

定所採用的方

法、原則或計算

方式及與國際慣

用之市價法、成

本法及現金流量

折現法之比較： 

(一)不選用之評價方式 

1.收益法 

收益法係以未來營運狀況預測為基礎，預估企業或資產未來可以

產生之經濟收益，透過資產化或折現之過程，將未來利益流量轉

換為評價標的價值之方法。一般而言，其衡量以現金流量為原則，

並採用與利益相對應之資本化率或折現率，但收益法下所運用之

評價特定方法皆高度仰賴預估財務資訊，包括預估營業收入、預

估毛利、預估營業利益、預估稅前與稅後淨利及相關之現金流量

等。其中涉及較多假設性項目，具有較高之不確定性，因此本意

見書擬不採用。 

2.資產法 

資產法係繼續經營前提下推估重新組成或取得評價標的所需之

對價，而對資產負債表中每一項資產及負債，依公平市場價值或

其他適當之現時價值、交易成本、稅負加以重新估算；或不以繼

續經營或使用為前提下，評估企業或業務之整體清算價值。此外，

資產負債表外之資產或負債，包括或有資產或負債也應加以評

估，所得出之總資產價值減總負債價值，即為企業價值。惟使用

資產法亦有相當之限制。例如：無法表達目前真正及外來的經濟

貢獻值、忽略了技術經濟壽年、技術廢舊及變革對於其所造成的

風險無法預測，及成本法中對於折舊項目及金額有量化的困難。

由於有上述限制，故實務上採資產法評估企業價值者並不多見，

因此本意見書亦不擬採用。 

(二)採用之評價方法 

市場法係採用一個或數個有比較性的企業及資產價值作為參考，用

以評估企業、股東權益、有價證券或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此種評

價模式常見的方法有市價法、可類比交易法、可類比公司法等，此

種評價模式較適用市場上具有相似可比較公司之交易資料可供比

較，或可比較公司之股票已於公開市場上自由交易，以可比較公司

之市場乘數如股價淨值比(P/B)、本益比(P/E)或其他財務比率來推

估價值。 

天蔥公司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上櫃公司，具備公開交易價格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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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故同時採用市場法下之市價法、股價淨值比(P/B)法及本益比

(P/E)法，作為計算價值之乘數，據以推算天蔥公司每股理論價值。 

被收購公司與已

上市櫃同業之財

務狀況、獲利情

形及本益比之比

較情形。 

一般可比較公司選擇係考量公司之產業類別、產品或服務種類與獲利比

重、市場之競爭地位、公司之獲利能力、經營管理團隊與員工之專業能

力、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內部控制能力等多方因素。 

天蔥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連鎖餐飲服務等。茲採樣上市櫃可比較公司揚

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2755揚秦）、六角國際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2732六角)、漢來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1268漢

來)、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2729瓦城)、亞洲藏壽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2754亞洲藏壽司)、豆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2752豆

府)、御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3522御頂)、雅茗天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2726雅茗)、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1259安

心)、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2727王品)等以餐飲服務為主業十

家公司作為本案之可比較公司。 

2755揚秦成立於民國104年8月21日，並於民國109年12月16日起在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掛牌買賣，主要營業項目為連鎖餐飲之經營及相關產品銷

售。 

2732六角成立於民國93年2月16日，並於民國104年1月20日起在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掛牌買賣，主要營業項目為連鎖式餐飲店之加盟及相關產品

之銷售。 

1268漢來成立於民國92年1月9日，並於民國106年9月27日起在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掛牌買賣，主要營業項目為連鎖餐飲服務業。 

2729瓦城成立於民國89年9月8日，並於民國101年9月17日起在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掛牌買賣，主要營業項目為連鎖餐飲服務業。 

2754亞洲藏壽司成立於民國103年1月21日，並於民國109年9月17日起在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買賣，主要營業項目為迴轉壽司連鎖餐飲服務。 

2752豆府成立於民國97年1月23日，並於民國108年9月25日起在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掛牌買賣，主要營業項目為連鎖餐飲服務業。 

3522御頂成立於民國90年9月26日，並於民國96年10月15日起在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掛牌買賣，主要營業項目為婚宴及餐飲服務業。 

2726雅茗民國98年12月22日設立於英屬開曼群島，並於民國103年12月

24日起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買賣，主要營業項目為餐飲銷售、連鎖

加盟及手搖式飲料之銷售。 

1259安心成立於民國79年11月23日，並於民國100年12月15日起在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掛牌買賣，主要營業項目為連鎖速食餐飲。 

2727王品成立於民國82年12月7日，並於民國101年3月6日起在臺灣證券

交易所掛牌買賣，主要營業項目為餐飲服務業。 

從公開資訊觀測站取得可比較公司財務資訊列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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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0年9月30日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單位：除另有註明外，為仟元 

公司 

項目 

2755 

揚秦 

2732 

六角 

1268 

漢來 

2729 

瓦城 

2754 

亞洲藏壽司 

流動資產   485,807  2,023,269  1,608,234  2,053,567    556,042  

非流動資產   683,540  2,201,332  2,349,485  3,446,563  3,319,368  

資產總計 1,169,347  4,224,601  3,957,719  5,500,130  3,875,410  

流動負債   356,006  1,720,512  1,353,232  2,104,581    745,804  

非流動負債   265,947    559,216  1,241,993  1,482,110  1,929,749  

負債總計   621,953  2,279,728  2,595,225  3,586,691  2,675,553  

股本   200,000    449,250    377,237    232,667    458,543  

資本公積   155,268    983,720    722,815  1,292,124    581,417  

保留盈餘   192,552    253,619    351,953    494,513    159,900  

其他權益 (426) (47,143) (23,701) (19,845) (3) 

庫藏股票         -           -    (65,810) (86,020)         -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益合計 
  547,394  1,639,446  1,362,494  1,913,439  1,199,857  

非控制權益         -      305,427          -            -            -    

權益總計   547,394  1,944,873  1,362,494  1,913,439  1,199,857  

每股淨值(元)     27.37      36.49      36.12      82.24      26.17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單位：除另有註明外，為仟元 

公司 

項目 

2752 

豆府 

3522 

御頂 

2726 

雅茗 

1259 

安心 

2727 

王品 

流動資產   832,866    132,073    797,632  1,883,799   5,507,038  

非流動資產   602,570  2,259,710    727,809  3,086,601   7,377,117  

資產總計 1,435,436  2,391,783  1,525,441  4,970,400  12,884,155 

流動負債   348,254    810,068    641,702  1,558,165   6,659,840  

非流動負債   284,631  1,068,784    295,871  1,376,823   2,969,839  

負債總計   632,885  1,878,852    937,573  2,934,988   9,629,679  

股本   230,200    726,000    365,052    323,895     769,879  

資本公積   369,108    187,690    223,190    809,816   1,801,983  

保留盈餘   189,662  (325,154)   155,166    739,548     602,360  

其他權益 (152) (33,654) (99,861)   133,359  (140,226) 

庫藏股票        - (41,951) (75,836)        - (339,104)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益合計 
  788,818    512,931    567,711  2,006,618   2,694,892  

非控制權益    13,733         -       20,157    28,794    559,584  

權益總計   802,551    512,931    587,868  2,035,412   3,254,476  

每股淨值(元)     34.27       7.07      15.55      61.95       35.00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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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年前三季簡明合併綜合損益表 

單位：除另有註明外，為仟元 

公司 

項目 
2755 

揚秦 

2732 

六角 

1268 

漢來 

2729 

瓦城 

2754 

亞洲藏壽

司 

營業收入 1,134,178  3,029,702  1,953,087  3,037,582  1,653,584  

營業成本 (849,581) (1,824,306) (1,241,791) (1,560,322) (1,034,920) 

營業毛利(毛損) 284,597  1,205,396  711,296  1,477,260  618,664  

與關聯企業之(未)已實現利益         -      315          -            -            -    

已實現毛利         -    1,205,711  711,296  1,477,260  618,664  

營業費用 (225,834) (1,151,066) (939,245) (1,429,508) (676,369) 

其他收益及費損淨額         -    28,028          -            -            -    

營業利益(損失) 58,763  82,673  (227,949) 47,752  (57,70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407) (15,631) 124,610  41,263  (6,857) 

稅前淨利(淨損) 53,356  67,042  (103,339) 89,015  (64,562) 

本期淨利(淨損) 41,725  45,701  (68,146) 80,940  (47,866)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216) (22,054) (40,115) (226) 1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41,509  23,647  (108,261) 80,714  (47,865) 

淨利(淨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    61,756  (68,146) 80,940  (47,866) 

淨利(淨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16,055)         -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    47,830  (108,261) 80,714  (47,865)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製權益         -    (24,183)         -            -            -    

基本每股盈(元) 2.09 1.42 (1.83) 3.54 (1.05)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單位：除另有註明外，為仟元 

公司 

項目 

2752 

豆府 

3522 

御頂 

2726 

雅茗 

1259 

安心 

2727 

王品 

營業收入 1,188,750   421,987  1,178,384  3,698,454  4,368,102  

營業成本 (614,099) (263,640) (624,664) (2,790,999) (2,725,431) 

營業毛利(毛損) 574,651   158,347  553,720  907,455  1,642,671  

已實現毛利 574,651   158,347  553,720  907,455  1,642,671  

營業費用 (524,690) (450,923) (597,146) (908,960) (1,180,748) 

營業利益(損失) 49,961  (292,576) (43,426) (1,505) 461,92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6,935  (33,250) 23,034   40,880  41,938  

稅前淨利(淨損) 76,896  (325,826) (20,392) 39,375  503,861  

本期淨利(淨損) 66,322  (325,925) (30,160) 28,376  383,681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230  (5,847) (16,210) 155,067  (11,405)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66,552  (331,772) (46,370) 183,443  372,276  

淨利(淨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66,919  (352,154) (27,745) 34,949  395,468  

淨利(淨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597) (771) (2,415) (6,573) (11,787)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67,037  (331,001) (45,376) 190,437  384,909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製權益 (485) (771) (994) (6,994) (12,633) 

基本每股盈(元) 2.93 (4.57) (0.78) 1.08 6.53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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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價格若

參考鑑價機構之

鑑價報告者，應

說明鑑價報告內

容及結論：  

不適用 

收購人融資償還

計畫若係以被收

購公司或合併後

存續公司之資產

或股權為擔保

者，應說明對被

收購公司或合併

後存續公司健全

性之影響評估。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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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特別記載事項 

一、 律師法律意見書：請詳見附件三。 

二、 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請詳見附

件四。 

三、 其他專家出具評估報告或意見書： 

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請詳見附件二。 

出具上開意見書、證明或評估報告之有關專家，依公開收購說明書應行記

載事項準則第 13 條之 1 規定，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就其所負責之部分簽

名或蓋章，如附件二、三、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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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其他重大資訊及其說明： 

有關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是否須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及公告，或係以併購為目的，而須依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項規定辦理申報乙事，說明如次：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1第 1 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

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向主管機關

申報及公告；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亦同。有關申報取得股份之股數、目

的、資金來源、變動事項、公告、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二、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規定，「為併購目的，依本法規定取得任

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 10

日內，向證券主管機關申報其併購目的及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

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應隨時補正之。」 

三、公開收購人本次以公開收購方式計畫取得被收購公司 3,266,000 股至

6,593,000 股，約占被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 13,185,484 股之 24.77%至

50.0%。公開收購人將依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1第 1項規定，向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之，並依企業併購法第 27條第 14 項及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108年 10月 9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60509號函規定辦理；申報

事項如有變動時，亦應隨時補正。 



 

附件一、公開收購人董事同意書 

 

  











 

附件二、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附件三、律師法律意見書 

 

  

















 

附件四、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 

 

  







 

附件五、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 

  









 

附件六、應賣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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